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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7日

（2017）浙0110民初611号
高丰：本院受理原告严一波、徐达诉高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将定期
本院余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09号

姜德豹：本院受理原告严一波、徐达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将定期
本院余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502、15504号

蒋连根、陈凤女、曹卫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
余杭区华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蒋连根、
陈凤女、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曹卫国借款合同纠
纷二案，现定于2017年6月19日10点、11点在本院
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35号

刘英：本院受理原告张惠芳诉刘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将定期本院余
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403号

裴新泉：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仓前支行诉周建良、朱美官、裴新泉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判决书。现限你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未取，则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551号

吴建灿：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被告吴建灿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655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
两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747号

张海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海明、张相宾、刘阳菊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6）浙 0110 民初 18747 号民事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06号

张小琴：严一波、徐达诉张小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
日内。本案将定期本院余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844号

王友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王友君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1 民初 88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701号

林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林达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1 民初 87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939号

王贤锋：本院受理原告陈丽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302号

吴万根：本院受理原告吴阿生与被告吴万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2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96号

梅光央、梅彩虹、何日中、许菊芽：本院审理原
告王惠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转换程序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
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97号

梅光央、何日中、许菊芽：本院审理原告
王惠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换程
序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7月12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012号

张军、王艳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邱隘支行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100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2514号

高勇：本院受理原告赵炳良诉被告高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猪肉欠款 56400 元；本案
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7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1465号

新昌县南阳轴承厂、张菊阳、张芹娟、张英、张
雄、新昌县南阳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昌民
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624 民初 1465 号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新昌县南阳轴承厂、张菊阳、张芹娟、张英、张雄共
同返还原告借款380万元及利息709333.37元（利息
暂算至2017年3月24日，2017年3月25日起至本息
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等按合同约定另行计付）；2.
判令被告新昌县南阳轴承厂、张菊阳、张芹娟、张英、
张雄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130000元；
3.判令被告新昌县南阳轴承有限公司对第1、2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若被告未能用资金清偿
上述债务，原告则在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的债权范
围内对被告张菊阳、张芹娟提供属其所有坐落于新
昌县南明街道黄家安一弄 5 号的房产（房产证号：
201404312-201404314、201404316-201404327），按
法定程序清偿，具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六
被告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视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7月25日上午9时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
判员石伯灿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丁叶莎、人民
陪审员王品洋组成合议庭，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
逾期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
审理。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25民催3号

乐清市弘盛模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020005325081139、汇票金额为
人民币2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
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乐清市弘盛模架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20005325081139、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整、出
票人为宁波七爱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朗
涌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宁波象山支行、
出票日期为2016年10月2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
4月28日、最后持票人为乐清市弘盛模架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4 月 12 日起至
2017年6月1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070号

鲁素莲：本院受理原告方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607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方伟与被告鲁素莲离
婚。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104号

黄雪霞：本院受理原告杨文慧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
内。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东
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842号

赵杰、俞畅览、蔡明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锐腾
鞋业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163号

于健力、王晏平：本院受理原告高光先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50号

王建为、吕海勤：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建为、吕海勤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55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财务情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 联系人：王英俊
*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 电子邮件：wangyingjun@co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 邮编：310006
*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序

1

2

债权名称

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康希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桐庐

杭州市区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元)

40000000

7,765,814.03

利息 (元)

13093481.98

6,184,355.32

债权截止日

2015年8月31日

2017年3月20日

担保情况

保证加抵押

保证

资产状况

停业

停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七日内。

* 联系人：王英俊 *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 电子邮件：wangyingjun@co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 邮编：310006
*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序

1

债权名称

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所在地

武义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元)

53133392.34

利息 (元)

2691113.04

债权截止日

2015年8月15日

担保情况

保证加抵押

资产状况

停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绍兴县雅清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
行处置。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该资产债权总
额为2222.14万元，其中：本金1498.20万元，利息
723.94万元。上述债权由绍兴洁美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连彦坡、钟亚芳、吴国仁、张小伟提供保证担
保；同时以抵押人绍兴宝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以自
有的，位于绍兴袍江斗门镇外谷社地段2幢、3幢、6
幢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电子邮件：zhubo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

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武义五圣电动车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4月17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武义五圣电动车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金华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

10,182,786.32

利息(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

470,508.38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资产情况

停止经营


